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
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

赵 林

内容提要 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 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传统, 即奥古斯丁主义和托马斯主义。

前者源于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 代表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 强调基督教信仰中的 奥秘 成分,

对理性采取一种贬抑态度; 后者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 代表着一种理性神学的方向, 力图借助形式逻辑对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进行论证, 用理性来充实基督教信仰。这两种思想传统不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

而且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宗教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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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古斯丁主义与超理性的信仰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贯穿于整个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基本问题。众所周知, 基督教最初

正是凭借着一种唯灵主义的信仰而超越了犹太教的律法主义, 从犹太民族期待社会解放的弥赛亚

(M essiah) 运动中发展成为一种关于彼岸福音和灵魂救赎的普世宗教。如果说基督教的圣教历史来自

于犹太教, 那么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则主要来自于希腊哲学, 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形而

上学。相比朴素直观的犹太教律法主义, 基督教的唯灵主义信仰明显地具有一种神秘性的特点。

自从基督教由西亚传入希腊 罗马文化圈之后, 那些既具有希腊哲学思想, 又具有基督教信仰的

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们就开始承担起一项重要的文化使命 用希腊哲学中深刻的形而上学思想来阐

释基督教的救世福音和基本教义。在米兰敕令颁布之前, 当教父们用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新柏

拉图主义等异教文化的哲学思想来建构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基础时, 他们不仅有甄别地从希腊哲学中选

择了一些符合基督教信仰主义特点的成分, 而且对希腊哲学也进行了一种神秘化的改造工作。教父们

不仅使基督教 希腊化 , 而且也使希腊哲学 基督教化 。在教父们的努力之下, 普洛提诺的 太

一 、 努斯 、 灵魂 等玄奥的哲学概念与基督教神学中的 圣父 、 圣子 、 圣灵 等神秘位格

相融合, 柏拉图的 共相 则演化为承担着三个不同位格的同一 实体 (三位一体的上帝本身 )。

对于早期的教父如克雷芒 ( C lemen,t 150~ 220)、德尔图良 ( Tertullian, 160~ 220)、奥利金 ( Orig

en, 185~ 253) 等人来说, 最高的真知并不是一种希腊式的思辨理性, 而是一种与获得救赎相联系的

神秘的精神实践。 这个知识不是一种依照论证与分析的理论, 而是参与到上帝之中。它不是

epist m (认识 ), 即科学知识, 它是 gn sis (知识, 真知 ) , 即神秘的参与的知识。
①

这种关于 gn sis (知识, 真知 ) 的思想与诺斯替教的神秘主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研究诺斯替

教的著名专家约纳斯在解释 gn sis这个概论的涵义时这样写道: 这种知识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与哲学

中的理性认知有着极大的差别。一方面, 它与启示的体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或是通过神圣的奥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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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或是通过内在的觉悟, 以对真理的接受取代理性的论证与理论; 另一方面, 由于 知识 所

关注的是拯救的奥秘, 因而它不只是对某些事物的理论性的信息, 它作为人的状态的调整, 本身就负

有获知的职能。
②

诺斯替主义的影响不仅使早期教父们对基督教进行了最初的希腊化或形而上学化改造, 而且也为

基督教信仰奠定了神秘主义的基础。从公元 3世纪开始, 已经初具形而上学色彩的基督教神学在教父

们的进一步推动之下, 向着更加玄奥化和神秘化的方向发展, 并且通过公元 4~ 5世纪的一系列基督

教公会议的教义之争, 最终形成了由尼西亚公会议提出、君士坦丁堡公会议修订、卡尔西顿公会议确

认的 《尼西亚信经》 ( C reed o f N icea)
③
。该信经在关于上帝论和基督论等基本的神学问题上确立了

三位一体 和 基督神 人性 的正统教义, 这些教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在于, 强调基督教真理

是一种超理性的奥秘, 只有通过信仰的途径才能把握。

《尼西亚信经》并没有一劳永逸地结束基督教会内部的教义之争, 事实上, 在整个中世纪, 基督

教神学都无法摆脱繁琐而无聊的教义纷争。这种教义之争的根源正是由于它们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性、

模糊性和不可理解性。例如, 关于 三位一体 ( T rin ity) 的教义 (这是基督教的最基本的教义 ) ,

在一个实体 ( one ousia) 和三个位格 ( three hypostases) 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这是永远无法说

清楚的 奥秘 。迦太基主教德尔图良曾为 三位一体 的教义提供了最初的解释:

通过实质的合一, 全部合为一体; 这个整体又一分为三, 这个奥秘的划分仍然是严守的秘

密。这三者按着顺序是: 父、子、圣灵。但是, 所谓一分为三, 并不是从实质上而是从形式上,

不是从能力上而是从现象上。因为他们是同一实体、同一本质、同一能力。因为上帝是一位, 只

是以父、子、圣灵为名被认为有这些等级、形式和面貌。
④

君士坦丁公会议之后, 著名的拉丁教父奥古斯丁 ( August ine, 354~ 430) 对 三位一体 教义

作了一种经典性的表述, 他写道: 所以我们要荣耀的三个实在便是圣父、圣子、圣灵这圣三为一,

乃是三位一体的最高实体 三位的每一位是上帝而合起来是一个上帝, 每一位充满实体而合起来是

一个实体 在圣父是统一, 在圣子是同一, 在圣灵是统一与同一的谐和。三位由圣父而为一, 由圣

子而同等, 由圣灵而联结。
⑤

这种令人根本无从理解的 奥秘 在后来的神学解释中歧义纷呈, 过分强调上帝的同一实体性,

就可能导致萨伯里乌派的 神格唯一论 (M onarchian ism ) 异端; 过分强调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

区别, 又可能导致 三神论 异端
⑥
。对于三位一体的 奥秘 , 最好的方式就是严格地信守正统教

会和 《尼西亚信经》的权威信条, 不去寻求理解。因为正如德尔图良等教父所言, 我们的理性过于

狭隘, 根本无法理解上帝的奥秘, 就像一个杯子无法盛装浩瀚的大海一样。当代美国神学家帕利坎对

教父时代的三位一体信条评论道: 这一信条已成为教会的正式训导, 它除了提供使人困惑的谜以

外, 还为学者提供了其思考不得越此雷池一步的界线。在特定的意义上, 神学家 就是指在三位一

体信条框架内为基督神性辩护的人。奥古斯丁在 《论三位一体》中的思考使他能跟大公性教会取得

一致, 然而却将信仰的理性压低到其可能的极限。
⑦
由此可见, 对于三位一体的教义, 只能付诸于信

仰, 任何理解的企图都会导致异端思想。

对于早期基督教神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基督二性 (神性与人性 ) 的关系问题, 情况也是如

此。基督论与上帝论是不可截然分开的, 因此基督神 人性的问题与三位一体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内在

联系。关于基督神性与人性的关系的神学分歧, 早在尼西亚公会议之前就已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不同

教会中存在。米兰敕令颁布后, 获得了合法地位的基督教面临着一个统一教义的历史使命
⑧
, 因此基

督论问题与上帝论问题一样成为各教派争论的焦点。关于基督二性论的公开辩论最初是在亚历山大里

亚教会的神父阿利乌与主教亚历山大之间展开的, 但是它很快就将帝国境内的各教会都卷入到一场激

烈的教义争论之中。从公元 325年的尼西亚公会议开始, 历经君士坦丁堡公会议 ( 381年 )、以弗所

公会议 ( 431年 ) 和卡尔西顿公会议 ( 451年 ) , 教会先后谴责了阿利乌派 ( A rian ism )、阿波利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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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 Apo llinarian ism )、聂斯脱利派 ( N estorianism ) 和一性论派 (M onophysism ) 等异端思想
⑨
, 最终

形成了 基督神人二性结合而互不混淆 的正统教义。在 《卡尔西顿信仰宣言》 ( Definition o f Faith)

中, 不仅谴责了 分裂 基督两种本性的聂斯脱利主义, 而且也谴责了 混淆 基督两种本性的优

迪克派, 形成了基督神、人二性论的经典教义:

我们随诸圣教父之后, 一口同音地承认, 主耶稣基督是一位, 完全的神。在神性中他是完全

的, 在人性中他也是完全的。是真神又是真人, 有人的灵魂和身体。以神性言, 他与父同体

(质 )。以人性言, 他与我等同体 (质 )。在一切事上, 除了罪恶, 与我等相同。以神性言, 在万

世之先, 由父而生, 后来为我等人类的拯救; 以人性言, 由童女马利亚即神之母而生。

这一位基督, 神之独生子, 具有二性, 这二性不紊乱, 不交换, 不分开, 不离别。二性之特

点, 不因相合而丢失, 但各性之特点, 反因一位中之相合而保存于一位 ( prosopon) 和一实体

( hypostasis) 中 不是分开的, 或离别成为二位, 而是同一位子, 是独生的。神圣之道, 主耶

稣基督, 如古代先知所言者, 如主耶稣所教者, 如信经的教父所传者。
⑩

如果按照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则来阅读这段信经, 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理解的。因为, 神性既然是

与人性相对立的, 那么基督要么只具有完全的人性 (这种观点会导致阿利乌异端 ) ; 要么只具有完全

的神性 (这种观点会导致阿波利拿里异端 ) ; 要么就有两位不同的基督, 一位具有完全的神性, 一位

具有完全的人性 (这种观点又会导致聂斯脱利异端 )。然而正统的教义却告诉人们, 同一位基督同时

具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本性 (而且还是 完全的 ! ) , 这二者既不相互混淆, 又不相互分隔, 这种奇妙

的关系真是匪夷所思,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恰如德尔图良所言: 正因为其荒谬, 才是可信仰

的。 阿利乌主义、阿波利拿里主义、聂斯脱利主义等可以为人的有限理性所理解的神学观点都被教

会斥为异端, 而 《卡尔西顿信仰宣言》所确立的 基督神人二性结合而互不混淆 的正统教义却因

其高深莫测的神秘性而成为不容置疑的信仰。

除了上帝论和基督论之外, 人性论构成了教父派神学关注的第三个重要问题, 而基督教人性论的

核心问题就是 原罪 与 救赎 。在这个问题上, 奥古斯丁的神秘主义决定论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奠

基作用。罪恶问题是奥古斯丁一生关注的焦点, 早年信奉摩尼教的奥古斯丁曾经把罪恶看作是与善良

同样具有本质性的实体。在皈依基督教之后, 他改变了早年的观点, 认为只有善才是本质和实体, 它

的根源就是上帝, 而罪恶只不过是 善的缺乏 或 本体的缺乏 。上帝作为至善, 是一切善的根

源, 上帝并没有在世间和人身上创造罪恶。但是始祖亚当、夏娃却滥用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

( F reeW ill) 而犯下 原罪 , 因此罪恶的原因在于人的意志对上帝或善之本体的背叛。奥古斯丁说

道: 我探究恶究竟是什么, 我发现恶并非实体, 而是败坏的意志叛离了最高的本体, 即是叛离了你

天主, 而自趋于下流。


公元 5世纪初, 针对不列颠修道士贝拉基在 原罪 问题上的自由意志说, 奥古斯丁大力渲染

原罪 的决定论特点, 认为亚当的堕落已经通过一种神秘的遗传作用而使其子孙的本性 受到罪恶

的污染 :

人由于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堕落, 受到公正的谴责, 生下有缺陷的、受谴责的子女。我们

所有人都在那一个人中, 因为我们全都是那个人的后代, 而那个人受到女人的诱惑而堕落犯罪,

这个女人是在他们犯罪前从这个男人中造出来的。我们作为个人生活的具体形式还没有造出来分

配给我们, 但已经有某种能遗传给我们的精液的本性存在。当这种本性受到罪恶的污染, 被死亡

的锁链束缚, 受到公义的谴责时, 人就不能在其他任何境况下出生了。就这样, 从滥用自由意志

开始, 产生了所有的灾难, 人类在从他那堕落的根源开始的一系列灾难的引导下, 就像从腐烂的

树根开始一样, 甚至走向第二次死亡的毁灭。


另一方面, 奥古斯丁也强调上帝恩典对于救赎的决定性意义。他指出, 人的 原罪 和必死命

运虽然是由于自由意志而导致的, 但是却不能通过人的自由意志而得到解除。因为自从 原罪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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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后, 人的意志已经被罪恶所控制, 它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 自由 意志了。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依靠上帝的恩典 ( Grace of God) 才能使一部分人的意志重新获得自由向善的能力。奥古斯丁写

道: 但那一部分得到上帝应许, 蒙赦免, 被恢复, 承受上帝之国的人, 怎样得救呢? 他们能靠自己

的善行得救吗? 自然不能。人既灭亡了, 那么除了从灭亡中被救出来以外, 他还能行什么善呢? 他能

靠意志自觉行什么善吗? 我再说不能。事实上, 正因为人滥用自由意志, 才把自己和自由意志一起毁

坏了。一个人自杀, 自然必须是当他活着的时候。到他已经自杀了, 他就死了, 自然不能自己恢复生

命。同样, 一个人既已用自由意志犯了罪, 为罪所胜, 他就丧失了意志的自由。

因此, 既然我们

自愿堕落时不可能自愿爬起来, 请让我们带着完全的信, 抓住那已从高天伸向我们的上帝的右手吧,

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以坚定的望等待他, 以热切的爱渴慕他吧。


奥古斯丁认为, 上帝的救恩已经通过基督代替人类蒙难和死而复活的奇迹而昭示给我们, 这恩宠

的实质就是把信、望、爱注入我们的心中。上帝在创世之初就已经根据他自己的理由 这理由是我

们人类无法理解的 奥秘 预定了哪些人将被拯救, 就此而言, 拯救表现了上帝的仁慈, 因为

它是上帝白白赐予的恩典。恩典的结果是得救, 恩典的实质则是使圣灵充溢于心间, 从而使人在内心

中必然树立起坚定而热诚的信、望、爱, 在行为上必然表现出美德和善功。因此不是由于我们具有信

仰和功德所以被上帝所拣选 上帝作为全知全善全能的绝对存在者决不会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改

变他的预先拣选 而是由于我们为上帝所拣选所以才被赋予了信仰和功德。我们皈依的信心和行善

的意愿本身就是恩典的结果, 而不是它的原因: 除了神召以外, 除了上帝使我们意愿行善、以灵的

助力使我们能够行善之外, 谁能够去意愿并能够去行善呢? 神的仁慈处处走在我们之前, 才使我们这

些并不意愿行善的人受召而要求能够行我们意愿行的事。


这种决定论的 原罪 和 救赎 理论使得基督教的人性论像上帝论和基督论一样充满了神秘

主义的色彩。 原罪 是先验的和形而上学的罪, 而 救赎 同样也是先验地被预定的。人的自由意

志遭到了贬抑, 人的邪恶本性使他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向善, 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使人重新获得

善良意志, 并最终得到拯救。至于亚当的一次滥用自由意志为什么就会造成人类的永罪? 上帝依据什

么预定了一部分人将得到拯救? 这些都是神圣的 奥秘 , 只能在虔诚的信仰中服膺其结果, 无法妄

用理性来追问其理由。

由此可见, 在教父哲学中, 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随处可见, 由历次基督教公会议所

确立的基本教义被打上了深深的神秘主义烙印, 基督教信仰具有超理性甚至反理性的浓重色彩。到了

日耳曼蛮族摧毁西罗马帝国之后, 这种超理性的信仰更由于希腊理性精神的凋敝和罗马天主教会一统

天下的思想专制格局而得到加强。这种推崇神秘启示、贬抑理性知识的基调, 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哲

学中的奥古斯丁主义传统, 一直到中世纪盛期, 奥古斯丁主义都占据着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的主流地

位。直到 13世纪受到亚里士多德 托马斯主义的严峻挑战之后, 奥古斯丁主义才开始渐落下风。但

是在 13世纪以后方济各修会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的唯名论者中, 奥古斯丁的神秘主义传统仍然以一

种更新的形式得以传承, 并且通过德国神秘主义者如艾克哈特大师、陶勒等人, 对路德和加尔文的神

学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他的 因信称义 思想和预定论救赎观 )。

二、托马斯主义与理性神学

公元 9世纪查理曼帝国建立之后, 西欧社会逐渐走出了蛮族入侵所造成的 黑暗时代 , 重新开

始了文明教化过程。不久以后, 曾一度在西欧销声匿迹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从阿拉伯世界通过伊斯兰

教化的西班牙, 辗转传入西方基督教社会, 引起了西欧唯一有知识的教士阶层的极大兴趣。到了 11

世纪以后, 西欧的知识体系迅速地复兴, 教会创办的大学在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不断涌现, 从大

学的讲台上产生了一批新兴的基督教哲学家。在他们的哲学中, 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理性精神和逻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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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受到了普遍的重视, 并被援用来巩固和充实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试图改变奥古斯丁主义的那种过分

强调基督教真理的奥秘性的做法, 主张为信仰寻求理解, 用严谨而审慎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来取代

或至少是补充 热情而神秘的柏拉图主义。这些注重理性思考的哲学家被称为经院哲学家, 而他们

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就是试图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论证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和信条。

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 经院哲学仍然将信仰当作不可动摇的基础和前提。但是与教父哲学

的不同之处在于, 经院哲学力图建立一种理性神学, 即以理性来论证和支持信仰。经院哲学之父安瑟

伦 ( Anse lm, 1033~ 1109) 明确地表达了理性论证对于神学教义的重要意义, 在他看来, 仅仅满足

于神秘主义的信仰乃是人性的一种懒惰。安瑟伦说道: 当我们在信仰上有了根基之后, 如果我们对

所相信的不努力追求进一步的理解, 就未免是一大缺陷。

因此, 基督徒应该由信仰进展到理性 。

而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 the onto log ica l argum ent) 就是这种进展的初步尝试。

对于教父时代的哲学家们来说, 上帝存在是一个毋庸置疑的 事实 , 其他一切教义都是建立在

对这个 事实 的信仰之上。然而这个不可怀疑的 事实 在安瑟伦那里第一次被当作了有待证明

的问题。上帝存在由绝对的前提变成了一个有待证明的结论, 这种证明本身已经完全不同于奥古斯丁

主义的神秘信仰, 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逻辑推理过程。

安伦瑟的本体论论证有两种形式, 一是从 上帝是一个最伟大的 (或最完美的 ) 事物 的概念

出发, 二是从 上帝是一个必然的存有 的概念出发, 最终都推演出上帝存在的结论

。这两种关于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在后来的西方哲学中一再被沿用 (例如在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以及

一些西方现代神学家的著作中 ), 并且也遭到了从安瑟伦的同时代人高尼罗一直到休谟、康德、罗素

等人的猛烈批判。在安瑟伦的这两个论证中, 除了先验地给出了 上帝是一个最伟大的事物 和

上帝是一个必然的存有 这两个定义之外 (对于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来说, 这两个先验给定的定义

作为整个论证的大前提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 ), 其关键的理论预设就在于: 在第一个论证中把存在当

作事物的一种属性 (就像智慧、善良、美丽等属性一样 ), 从而认为缺少了存在这种属性, 事物就不

是最伟大的 (或最完美的 ); 在第二个论证中把存在当作一个分析判断的述词或宾语, 从而认为它可

以从一个主语 (必然的存有 ) 中必然地推出。质言之, 这两个理论预设的实质都在于, 否定了存在

是一种只有在经验中才能加以确定的事实, 而将其偷换成一个形而上学的先验概念, 从而从上帝的概

念 (本质 ) 中必然地分析出存在 (通常的说法是: 上帝的本质就是存在 ) , 正如从三角形的概念 (本

质 ) 中必然地分析出三个角一样。

尽管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是一种缺乏经验证据的形而上学思辨, 但是它毕竟突破了教父哲学中的

那种强调 奥秘 、排斥理解的传统, 试图用理性论据和逻辑证明来取代或充实神秘主义的信仰。正

因为如此, 他被称为 最后一位教父 和 第一位经院哲学家 。从西方宗教哲学发展的历史角度来

看, 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具有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是力图在思维与存在之间寻求统一 (尽

管采用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 ), 二是力图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寻求统一。除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

论证之外, 安瑟伦还试图用理性的论据来证明 道成肉身 、 三位一体 等基本教义, 安瑟伦的这

种做法无疑开启了经院哲学的理性论证之风。

到了 13世纪, 基督教神学的思想巨擘托马斯 阿奎那 ( Thom as A quinas, 1225~ 1274) 从另一

个角度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论证 ( the cosmo log ica l argument) 和目的论论证 ( the te leo log ical

argum en,t 亦称设计论论证 )。如果说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是从上帝的抽象概念推导出上帝的实存,

从思维演绎出存在, 是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思辨, 那么阿奎那的宇宙论证明则是从可感知的现象世界

出发, 由经验的论据上升到形而上学的结论 上帝存在。

在阿奎那的五个证明中, 都具有一种逻辑上的一致性, 即由果溯因。第一个证明是从运动这个事

实, 推出一个 不动的推动者 ; 第二个证明是依据因果性原则, 从结果推出一个 第一因 ; 第三

种证明是从许多只具有偶然性的事物, 推出一个 绝对必然的存在者 ; 第四个证明是依据优越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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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则, 从不完美的经验事物推出一个 最完美的存在者 。至于第五个证明 (目的论证明 ) , 则是

根据自然界的和谐性推论出一个有目的的宇宙 设计者

。冈察雷斯对 圣托马斯五路证明 总结

道: 这五种方法是相似的。每种方法都从通过感官而得知的事物出发; 每种方法都在这些事物里发

现某种完善, 然而, 这种完善就其不是自给自足的意思来说是不完全的 运动、存在、完美等级,

秩序; 而且每种方法都在上帝那里找到那种完善的最终原因。


与本体论论证相比, 宇宙论论证从形式上看似乎具有更加有效的说服力, 因为它的出发点不是建

立在信仰之上的定义或抽象概念, 而是毋庸置疑的经验事实。它并不是形而上学地从思维直接推导出

存在, 而是从有限的、不完善的存在物出发, 然后上升到无限的、完善的存在物 (上帝 )。但是在宇

宙论证明中仍然预设了某些无法证明的先验原则,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宇宙论证明仍然是在信仰的绝对

前提之下进行的。罗素评论道: 阿奎那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精神。他不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

样, 始终不懈地追逐着议论。他并不是在探究那些事先不能预知结论的问题。他在还没有开始哲学思

索以前, 早已知道了这个真理; 这也就是在天主教信仰中所公布的真理。 给预先下的结论去找论

据, 不是哲学, 而是一种诡辩。


宇宙论证明是建立在原因与结果的必然性关联之上的, 因此, 它的这个先验原则有两个疑点遭到

了后世哲学家们的诘难: 一是因果序列为什么必须终止于某一点? 二是从处于因果联系的经验事物中

如何跳跃到一个超验的或形而上学的 必然的存有 ? 这两点都涉及到因果关系的性质问题。早在休

谟否定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之前, 威廉 奥卡姆就已经指出, 因果之间的必然关联是缺乏经验

基础的, 因此宇宙论证明并不能从经验性 (或然性的 ) 的因果联系中必然地推出一个 第一因 , 也

无法证明原因的无限上溯是不可能的。休谟和康德更是坚决反对依据因果关系来实现从经验向形而上

学的跳跃, 他们认为, 正如思维不能从概念中必然地分析出存在一样, 在现象世界中有效的因果联系

无权对上帝等形而上学的对象作出判断。理性 (知性 ) 知识只能适用于经验的范围, 思维不能超越

现象而达到本体, 知识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信仰的内容。因此, 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是两个

相互独立的领域。然而, 休谟和康德的这种对于形而上学本体的不可知态度以及知识与信仰相对立的

二元论观点又遭到了黑格尔的激烈批判, 在黑格尔眼里, 经院哲学在思维与存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寻

求统一性的做法, 甚至比休谟、康德的那种 理智上的软弱与无能 的不可知论要更加高明一些。

与本体论证明一样, 宇宙论证明在以后的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那里也不断地再现。特别是在莱布

尼茨和沃尔夫的哲学中, 宇宙论证明在充足理由律的基础上被重建起来。莱布尼茨用解释的理由取代

了事物的原因, 从而把宇宙论证明变成了对存在物的充足理由 (而非 第一因 ) 的说明, 在某种意

义上避免了传统宇宙论证明依据因果关系来追溯 必然的存有 的理论困境。

托马斯 阿奎那的宇宙论证明试图说明理性可以从经验的现象世界上升到形而上学的本体世界,

从而达到与基督教信仰和启示真理的一致。与本体论证明一样, 宇宙论证明的意义也并不在于它实际

上证明了什么, 而在于它坚持了从理性角度证明信仰内容的可能性。汉斯 昆强调: 阿奎那自己的

主要兴趣是对信仰问题进行理性的澄清。

这种对信仰问题的理性证明代表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发展

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精神特征就是寻求信仰与理性的和解。托马斯 阿奎那明确地说道: 有关

上帝的真理, 如圣保罗所说, 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推理的自然能力来认识 如上帝的存在 这些

真理不算在信仰内容里, 但对信仰内容来说这些真理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信仰以自然的认识为先决条

件, 正像恩典以本性为先决条件那样, 以及完美以它使之完美的对象为先决条件那样。


尽管阿奎那承认启示真理与理性真理之间的区别, 并且强调启示真理对于理性真理的优越性, 但

是他却始终认为, 通过理性而获得的真理不仅不是与启示真理相矛盾的, 而且还可以为后者提供重要

的支持。阿奎那的这种观点是与早期基督教哲学中推崇神秘信仰、贬抑理性知识的奥古斯丁主义背道

而驰的, 它在无意中也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精神之先河 启蒙运动中的那个对宗教信仰进行

了猛烈批判的理性精神, 最初恰恰是在小心翼翼地对宗教信仰进行理论证明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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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义上来说, 理性哲学滥觞于理性神学。在西方近代文化中为争取理性的至高无上权利作出了重

大贡献的自然神论, 正是巧妙地运用了阿奎那理性神学中的 神恩并不取消自然界, 而是充实它

的基本思想以及设计论证明 (目的论证明 ) , 从而将上帝赶出了自然界的范围之外, 使科学理性获得

了独立性

。

柏拉图的神秘主义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之间的矛盾, 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表现为奥古斯丁主

义与托马斯主义之间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 多明我修会 ( Dom in icans) 的神学家们通常是沿袭了阿

尔伯特 ( A lber,t 1206~ 1280) 和阿奎那的理性神学传统, 注重于对信仰内容的理性论证; 而方济各

修会 ( F ranciscans) 的神学家们, 如波拿文都拉 ( Bonaven tura, 1221~ 1274)、邓斯 司各特 ( Duns

Scotus, 1265~ 1308)、威廉 奥卡姆 (W illiam Occam, 1290~ 1350) 等人 他们通常也是哲学上

的唯名论者 ( Nom inalist) , 正如多明我修会的神学家们往往也是哲学上的实在论者 ( Realist) 一样

则坚决反对用理性来论证信仰。在他们看来, 意志是比理性更高的禀赋, 信仰不需要证据, 它是

以意志的行动而非理性的推理作为基础的。但是, 司各特等方济各修会的唯意志论者们并不是一味地

贬低理性的作用, 他们的做法往往是在神学与哲学之间划下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如果说阿奎那和方

济各修会的神学家们试图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寻求统一, 那么司各特和方济各修会的神学家们则极力强

调理性与信仰的彼此独立性。他们既反对用理性来论证神学信条, 也反对用信仰来处理哲学问题, 而

是主张把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区别开来对待。在神学中他们是神秘主义者, 在哲学中他们却是经

验主义者。就此而言, 司各特等人的观点为后来康德的科学与宗教相分离的二元论奠定了最初的思想

基础。

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分歧的焦点, 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这种分歧深刻地影响到西

方中世纪直至近代、甚至现代的各种哲学思想。如果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基本

问题, 那么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则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基本问题 (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往往和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蒂利希的下述一段总

结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西方宗教哲学的内在矛盾和思想脉络是大有裨益的:

在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奥古斯丁主义者起来与新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相斗争, 至少是相对

立。奥古斯丁主义者以方济各修会为代表, 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则以多明我修会为代表。 我

们在柏拉图、奥古斯丁、波拿文都拉和方济各会修士的思想中发现了更近于神秘主义的观点, 而

在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的这个思想发展过程中发现更近于理性的、经验的观点。从宗教和神学

的观点上说, 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中世纪的思想趋势。差不多我们当代宗教哲学的一切问题都是在

这个十三世纪时特别激烈的斗争范围中进行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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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神学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198 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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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萨伯里乌 ( S abelliu s) 是公元 3世纪的利比亚神学家,

他认为圣父、圣子、圣灵是本质同一的 ( h omoous ios) ,

是同一个神的不同名称或在历史中的不同显现, 并没有

独立的存在。 三神论 是中世纪初期的一种异端学

说, 该学说认为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上帝, 是三个实

体, 并非同一实体的三个位格。这两种观点都被正统神

学斥为异端。

⑦ 帕利坎: 《基督教传统 大公传统的形成》, 香港道

风书社, 2002年版, 第 316页。

⑧ 在统一教义的神学问题背后, 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更加

现实的教会政治问题, 即在罗马帝国境内的诸多各自为

阵的地方教会中, 尤其是在东派教会和西派教会中, 何

者是基督教会的牧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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